服务要求说明书
第一部分 供货要求

1中标单位必须理解招标人对所采购数量可能发生变更，中标单位必须承诺无论货物数量发生什么变化，在不改变合同其他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折扣率保证供货。

2投标货物的现场交付

2.1合同签订后，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的交货期完成供货。

2.2投标人负责将货物送达到招标人指定的地点。

3投标人应向最终用户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招标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4货物的运输及保险

4.1投标货物的运输和保险由投标人负责。

5验收

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最终用户提供详细的供货清单，由招标人、最终用户确认。当货物到达用户指定的现场后，招标人、最终用户和投标人依据供货清单共同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对货物的数量、品质进行逐项检查。如发现所提供货物的品质和技术规范不符合合同要求、或有短缺、破损, 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立即补发或更换。招标人有权委托家具质检单位（第三方）对家具成品进行抽样检测，如检验合格，检验费用中标人承担；如抽检不合格由投标人承担抽检费用以并按招标人规定的期限提供后期解决整治方案及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并对招标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为保证中标人交付的货物达到招标人的需求，在货物的生产过程中，招标人有权到货物的生产地或生产车间进行抽检，包括但不限于一下内容：生产招标人所需所用的材料与招标人需求的符合性；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环保标准等，投标人有义务向配合招标人招标人完成相应的抽检工作。
货物调试达到技术规范书规定的指标务后，可进行验收测试。验收规范包括项目、指标、方式等。

本项目供货期：签订合同生效后45个自然日内交货

本项目保修期：2年以上。

售后服务要求

1对原厂商要求

1.1产品厂商必须在北京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队伍，及时响应最终用户的服务要求。

1.2产品厂商在北京必须具有备品备件库。

1.3原厂商须提供所投货物2年以上免费货物保修，保修内容包括组成投标货物的所有零部件；原厂商须至少提供所投货物2年以上免费现场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故障诊断及零部件更换等。

1.4原厂商出具的保修和售后服务承诺证明。包括：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保修时间、保修方式、保修内容等；原厂商在北京的产品维修服务站的准确名称、详细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

2对投标人要求

2.1投标人须至少提供一年7×24小时响应，2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场服务，在用户要求的响应时间内到达用户现场，及时排除故障，恢复正常运行或使用。

2.2投标人须向用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及安装服务。原厂商提供的保修和服务无法兑现时，由投标人提供同质量的保修和服务。

2.3质量保证期结束后，投标人应为用户提供终身的维修服务，只收成本费。

2.4投标人必须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包括：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保修时间、保修方式、保修内容等。

3培训

3.1投标人必须提供货物原厂商的技术培训服务，提供培训实施方案及培训大纲。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维护培训：包括货物的原理和技术性能、操作维护方法、安装调测、排除故障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